
员工工作环境与人身安全的保护措施 
 

项目 运作项目 

各项机具设备之维护 

1、依据「建筑物安全检查签证及申报办法」，每年委托专业公司进行建筑物公共安全检查、并申报主管机关。 

2、依「消防法」规定，每年委托合格之消防设备师（士），进行消防安全设备检修，并申报主管机关。 

3、依据本公司「安全卫生工作守则」、「安全卫生自动检查计划」，针对危险性机械设备、动力机具、消防安全设备、 

饮水机等各项机具，设备进行每日、每周、每月、每半年、每年之维护及检查。 

4、危险性设备有高压气体特定设备、第一种压力容器、锅炉等，共 22部，均依规定委托代检机构实施年度定期检查。 

112年度定期检查总数为 22部。 

灾害防范措施及应变 

1、订有「紧急应变计划」，针对火灾、水灾、化学品泄漏及地震等灾害之防范、抢救注意事项及通报程序，明确规定 

本公司所有人员之职掌。 

2、订有「消防防护计划」及「消防防灾计划」，明确律定消防安全设备及厂内危险物品之管理作法，及各级人员之 

责任。每年依规定实施自卫消防编组训练，112年度于第二、四季实施。 

3、依「工厂管理辅导法」、「工厂危险物品申报办法」，于 1月及 7月份进行网络申报厂内危险物品。 

承揽商管理 
1、依「职业安全卫生法」，针对承揽商于入厂前实施危害告知，作业全程之巡查作业。 

2、设置协议组织，负责承揽商间之安全卫生事项管制、协调。 

安全卫生、环境管理 

单位及人员之设立 

1、设置环境管理专责部门，并设置空气污染防制、废水处理、废弃物处理之专责人员 

甲级空气污染防制专责人员 2 乙级废水处理专责人员 2 

甲级废弃物处理专责人员 1 乙级废弃物处理技术人员 1 

2、设置职业安全卫生专责部门，并设置专责人员，统一规画、推动职业安全卫生管理事项并监督执行状况 

甲种职业安全卫生业务主管 3 职业安全管理师 1 

职安全卫生管理员 2 护理人员 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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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 运作项目 

工作环境管理 
及健康管理 

1、由劳安室规画，委由合法设立之作业环境监测机构，于每季实施监测，监测成果报备主管机关及公告予员工周知。 

112年度分别于 3、6、9、12月份实施。 

2、依法于特殊作业环境明显处公告，并设置相关作业主管，负责监督及指挥作业，以维员工及承揽商人员作业安全。 

特定化学物质作业主管 5 有机溶剂作业主管 7 

粉尘作业主管 4 缺氧作业主管 15 

高压特定设备操作人员 9 第一种压力容器操作人员 13 

锅炉操作人员 9 固定式起重机操作人员 50 

堆高机操作人员 145 急救人员 73 

3、提供员工必要之安全防护具，如安全皮鞋、护目镜、呼吸防护具、耳塞等，以维护员工安全与健康。 

4、聘请职业医学专科医师临厂服务；设置合格之专任护理人员，提供医疗咨询及紧急救护处置之服务。 

112年临厂服务共 24次，共 72小时。 

5、审阅新进员工体检表，选配劳工从事适当工作，确保员工健康与作业安全。112年度辨理新进人员健康管理作业 

共 49人。 

6、依「职业安全卫生法」及「劳工健康保护规则」，每年定期办理劳工健康检查及健康卫生倡导讲座。 

112年度一般项目健康检查共 770人，特殊项目健康检查共 983人次。  

7、定期办理厂区环境消毒作业。 

8、配合政府进行戒烟防制及健康启动标章倡导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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